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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补充法律意见（三） 

 

京天公司债字（2020）第 022-4 号 

 

致：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韦尔股份”）的委托，担任发行人本

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已就

本次发行出具京天公司债字（2020）第 022 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上

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京天公司债

字（2020）第 022-1 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律师工作报告》、京天公司债字（2020）第 022-2

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一）》、京天公司债字（2020）第 022-3 号《北京市

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补充法律意见（二）》（以下合称“原律师文件”）。 

本所律师现就中国证监会针对发行人本次发行出具的《关于请做好韦尔股

份公开发行可转债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中要

求律师补充核查及说明的问题及本次发行方案的调整情况进行补充核查及说

明，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仅作为原律师文件的补充，本所对本次发行涉及的其他法

律问题的意见及结论仍适用原律师文件中的表述，本所在原律师文件中发表的

声明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中有关用语

释义与原律师文件中有关用语释义的含义相同；原律师文件与本补充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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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致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为准。 

本补充法律意见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而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

其他任何目的。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申请所必备的

法定文件，随其他申请材料一并上报中国证监会。 

基于以上，本所律师现发表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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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告知函》问题 2.关于专利诉讼。据申报材料，发行人报告期内未决

专利诉讼共计 8 项。发行人研发了 OV13A10、OV13B10 两款相同像素但性能

更好的产品，上述产品对 OV13855 产品（涉诉产品，销售收相对较高）具有可

替代性。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并披露：（1）发行人子公司美国豪威原员工徐辰

是否为发行人核心技术人员，发行人认为“其作为专利申请人及唯一发明人的

专利应属徐辰的职务发明”的依据是否充分，是否有相关协议或制度规定；（2）

结合涉诉产品占发行人营业收入、净利润的比例，分析专利诉讼是否对发行人

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3）发行人认为“即便在极端情况下公司败诉，

无法继续销售涉诉产品型号，也不会对其生产经营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的依

据是否充分，相关风险揭示是否充分；（4）OVl3A10、OV13B10 产品研发进展、

生产计划，对 OV13855 产品替代的具体实施方案，OV13A10、OV13B10 产品

是否涉及专利纠纷。 

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说明核查依据与过程，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子公司美国豪威原员工徐辰是否为发行人核心技术人员，发

行人认为“其作为专利申请人及唯一发明人的专利应属徐辰的职务发明”的依

据是否充分，是否有相关协议或制度规定；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核查，徐辰于 2009年 9月入职美国豪威，

2011 年 7 月离职，其在美国豪威任职期间的职务为高级研发工程师。其在美国

豪威任职期间，美国豪威尚未成为发行人的下属子公司。根据美国豪威确认，

徐辰在任职期间并非美国豪威的核心技术人员。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美国豪威的员工在入职时

签署的保密协议及员工手册中均有关于知识产权归属的相关条款。根据徐辰入

职时签署的员工手册的相关规定，除非经公司总裁批准，其在公司任职期间所

有与公司业务相关的发明，或其为公司所做的任何工作所产生的所有成果，均

属于公司所有。“发明”包括改进、构想或发现，无论是否可获专利以及是否已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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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008 年修正，现行有效）第六条规定：“执行

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为职务

发明创造。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该单位；申请被批准后，该单位

为专利权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二条规定：“专利法

第六条所称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所完成的职务发明创造，是指：（一）在本职工作

中作出的发明创造； （二）履行本单位交付的本职工作之外的任务所作出的发

明创造； （三）退休、调离原单位后或者劳动、人事关系终止后 1 年内作出的，

与其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原单位分配的任务有关的发明创造。……”。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美国豪威及豪威科技（上海）起诉上

海思特威、徐辰涉及的相关专利均为徐辰自美国豪威离职后一年内向国家知识

产权局提出专利申请的专利，且专利的申请人及唯一发明人为徐辰，该等发明

创造应当为徐辰在美国豪威工作期间或离职后一年内作出，且该等发明创造与

徐辰在美国豪威工作期间从事的工作密切相关。因此，发行人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的规定认定上述专利应属

徐辰的职务发明创造。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认为“其作为专利申请人及唯一

发明人的专利应属徐辰的职务发明”的依据充分。 

（二）结合涉诉产品占发行人营业收入、净利润的比例，分析专利诉讼是

否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目前未决的专利

诉讼共计 8 项，发行人作为被告的 3 项为专利侵权纠纷，其中 2 项为境内诉讼，

明确了具体的侵权产品范围；1 项为境外诉讼，未明确具体的侵权产品范围。

具体如下： 

序

号 
原告 被告 受理情况 

涉案金

额 
基本案情 涉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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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原告 被告 受理情况 

涉案金

额 
基本案情 涉诉产品 

1 
江苏思

特威 

豪威

科技

（上

海） 

2019 年 9 月

4 日，上海知

识产权法院

向豪威科技

（上海）出

具了（2019）

沪 73知民初

683 号《应诉

通知书》，告

知已受理该

案。 

600 万

元 

原告诉称豪威科技（上海）制造、

销售和许诺销售的 OV4689 型

号图像传感器芯片具备江苏思

特威拥有的 ZL 200710139953.6

号专利的权利要求 1 中所有技

术特征，因而落入该专利保护范

围，侵害了该专利权，故请求法

院判令豪威科技（上海）立即停

止侵害ZL 200710139953.6号专

利权的行为，即停止制造、销售

和许诺销售侵权产品；判令豪威

科技（上海）赔偿江苏思特威经

济损失 600 万元。 

OV4689 

2 
江苏思

特威 

豪威

科技

（上

海） 

2019 年 9 月

4 日，上海知

识产权法院

向豪威科技

（上海）出

具了（2019）

沪 73知民初

684 号《应诉

通知书》，告

知已受理该

案。 

2,000

万元 

原告诉称豪威科技（上海）制造、

销售和许诺销售的 OV4689、

OV8865、OV13855 型号图像传

感器芯片均具备江苏思特威拥

有的ZL 200710005946.7号专利

的权利要求 1 中所有技术特征，

因而落入该专利保护范围，侵害

了该专利权，故请求法院判令豪

威科技（上海）立即停止侵害

ZL 200710005946.7 号专利权的

行为，即停止制造、销售和许诺

销售侵权产品；判令豪威科技

（上海）赔偿江苏思特威经济损

失 2,000 万元。 

OV4689、

OV8865、

OV13855 

3 

ID 

Image 

Sensing 

LLC 

美国

豪威 

特拉华州地

方法院已于

2020 年 1 月

29 日受理该

案。 

— 

2020 年 1 月 29 日，美国专利公

司 ID Image Sensing LLC 向美

国特拉华州地方法院提起专利

侵 权 诉 讼 （ 案 件 号 为

No.1:20-cv-00136），诉称美国豪

威生产、使用、销售、许诺销售

和/或进口到美国的图像传感器

侵犯其 US 7,333,145 号专利权，

请求赔偿损失、利息、费用、支

出及其他救济，但并未明确具体

金额。 

诉讼请求

未明确侵

权产品范

围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核查，上述涉诉产品 OV4689、OV8865、

OV13855均属于旧的产品型号，占发行人营业收入的比例不高且呈下降趋势（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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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金额及比例见附件），不涉及发行人在售的对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

核心产品。对于其中销售收入相对较高的 OV13855 产品，发行人已经研发了

OV13A10、OV13B10 两款相同像素但性能更好的产品，上述产品对 OV13855

产品具有可替代性。 

2020 年 9 月 28 日，江苏思特威向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提交《撤诉申请书》

及《解除财产保全措施申请书》，申请撤回上表中第 1 项及第 2 项其起诉豪威

科技（上海）专利侵权的诉讼，并申请解除上述案件的财产保全措施。根据本

案代理律师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的说明，本案主审法官确认其已

收到江苏思特威的撤回案件及解除财产保全措施的申请，将于近日作出撤销案

件及解除财产保全措施的裁定。 

因此，上述江苏思特威起诉豪威科技（上海）的专利侵权诉讼对发行人的

生产经营不会生产重大不利影响。 

关于 ID Image Sensing LLC 诉美国豪威的专利侵权诉讼，公司认为并未侵

犯原告的专利权。原告系以专利诉讼为主要业务的公司，主要业务是以自己拥

有或获得授权的专利权对其他公司提起专利权诉讼，以获取收益。其在起诉书

仅概括地说明美国豪威的具备涉诉专利技术特征的各种图像传感器均侵犯了其

专利，未明确侵权产品的具体范围。根据境外律师出具的意见，美国豪威有实

质性抗辩理由应对该等诉讼，并且即使对方胜诉，对美国豪威造成的损失有限。

根据美国豪威既往处理同类案件的经验，专利诉讼的周期一般较长，诉讼成本

较高，所以此类诉讼的结果通常是对方基于诉讼成本的考虑撤销该诉讼或公司

基于诉讼成本的考虑向对方支付少量的和解费用了结该诉讼，对公司的生产经

营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专利侵权诉讼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 

（三）发行人认为“即便在极端情况下公司败诉，无法继续销售涉诉产品

型号，也不会对其生产经营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的依据是否充分，相关风险

揭示是否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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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说明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主要基于如下原因判断“即便在

极端情况下公司败诉，无法继续销售涉诉产品型号，也不会对其生产经营产生

重大的负面影响”： 

1、专利诉讼的周期较长 

江苏思特威于 2019 年 8 月对豪威科技（上海）提起关于涉诉产品的两起专

利侵权诉讼，截至目前，该两起案件仍处于一审阶段。根据本所律师对本案代

理律师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的访谈确认，在江苏思特威提出撤诉

申请前，两起诉讼一审尚未正式开庭审理，法院确定了鉴定机构，拟对涉诉产

品进行技术鉴定，由于集成电路的工艺较为复杂，该鉴定程序预计耗费的时间

较长。该两起诉讼如果继续由法院完成审理，自提起诉讼之日起至法院的裁判

结果最终生效之日止预计需要两年左右甚至更长的时间。在法院最终的裁判结

果生效前，并未限制发行人销售涉诉产品。 

2、发行人的产品更新迭代较快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的核心产品CMOS图像传感器的更新迭代较快，

由于大众对电子产品的摄像功能尤其是手机摄像功能的要求越来越高，需要厂

家以更快的速度研发出像素更高或功能更好的产品满足大众需求。以涉诉产品

OV13855 为例，其自 2016 年 8 月开始量产，至 2018 年第一季度实现单季最大

销量，此后销量便逐渐下降。发行人于 2018 年 6 月推出的改良版，至 2019 年

第一季度实现单季最大销量，但之后销量亦逐渐下降。目前发行人已基本不再

接受该产品的新订单，目前的销售主要为消化在手订单，预计至 2021 年第二季

度，发行人将不再销售该款产品。 

3、发行人已研发出替代产品 

涉诉产品 OV4689、OV8865 在报告期内的销售金额及占发行人营业收入的

比例均较低。针对报告期内销售金额相对较高的 OV13855 产品，发行人已研发

出 OVl3A10、OV13B10 两款像素相同，但性能更好的产品，上述产品对 OV13855

产品具有可替代性。 

基于上述原因，发行人认为即便在极端情况下公司败诉，无法继续销售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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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产品型号，也不会对其生产经营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目前，江苏思特威已

对其起诉豪威科技（上海）专利侵权的诉讼提出撤诉申请。综上，本所律师认

为，发行人作出上述判断的依据充分。 

鉴于江苏思特威已经提出撤诉申请，因此截至目前发行人不存在因败诉不

能销售相关产品的风险。 

（四）OVl3A10、OV13B10 产品研发进展、生产计划，对 OV13855 产品

替代的具体实施方案，OV13A10、OV13B10 产品是否涉及专利纠纷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本所律师核查，OV13A10 产品于 2016 年 4 月完

成设计，然后交付晶圆制造、封装测试，于 2020 年 2 月进行量产阶段；OV13B10

产品于 2018 年 4 月完成设计，然后交付晶圆制造、封装测试，于 2019 年 8 月

进入量产阶段。 

根据发行人说明，OV13B10 为单层 1.12 纳米图像传感器（像素点大小与

OV13855 基本相同），售价相对较低，能够直接取代 OV13855。美国豪威已于

2019 年底通知全球客户 OV13855 即将停售，并给予半年的过渡期，之后原则

上不再接受新的订单，目前的销售主要为消化在手订单。发行人目前主推的同

像素产品为 OV13B10，截至目前，2020 年度  OV13B10 的销售金额远超

OV13855。OV13A10 则为高端层叠式 1.0 纳米图像传感器，因市场需求的改变，

发行人于 2016 年完成设计后，并没有立即完成其他制程；至 2020 年市场才有

1,300 万像素层叠式图像传感器的需求，以至于发行人于 2020 年才完成制程，

推出 OV13A10。由于产品高端且售价较高，市场尚未打开，截至目前 OV13A10

尚未大量销售。 

根据发行人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 OV13A10、OV13B10 两款产品

不涉及专利纠纷。 

（五）核查依据、过程及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1）查阅相关案件的《起诉书》、《受理通

知书》、《财产保全裁定书》、《撤诉申请书》、《解除财产保全措施申请书》及

其他案件材料；（2）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核查涉诉专利的申请及转让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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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查阅徐辰入职美国豪威时签署的相关协议及员工手册等；（4）查阅境外律

师出具的法律意见，访谈境内诉讼的案件代理律师；（5）查阅发行人提供的涉

诉产品的销售金额、占营业收入及净利润的比例、相关产品的替代方案；（6）

访谈发行人相关部门负责人员。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认为“其作为专利申请人及唯一发明人的

专利应属徐辰的职务发明”的依据充分，存在相关的协议及制度规定；专利侵

权诉讼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发行人认为“即便在极端

情况下公司败诉，无法继续销售涉诉产品型号，也不会对其生产经营产生重大

的负面影响”的依据充分；发行人存在对 OV13855 产品替代的具体实施方案，

OV13A10、OV13B10 产品不涉及专利纠纷。 

二、本次发行方案的调整情况 

2020 年 10 月 21 日，发行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2020 年 10 月 26 日，

发行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调整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根据发行人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授权，发行人董事会对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方案进行如

下调整： 

1、关于发行规模的调整 

调整前： 

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投资计划，本次拟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00 万元（含本数），具体发行规模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

权公司董事会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确定。 

调整后： 

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投资计划，本次拟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44,000 万元（含本数），具体发行规模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

权公司董事会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确定。 

2、关于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及实施方式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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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前：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00,000 万元，扣除发

行费用后，募集资金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已投入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额 

1 
晶圆测试及晶圆重构生

产线项目（二期） 
183,919.98 22,550.13 130,000.00 

2 
CMOS 图像传感器研发

升级项目 
136,413.84 — 80,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90,000.00 — 90,000.00 

 合  计 410,333.82 22,550.13 300,000.00 

注：“已投入金额”为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项目已投资的金额。 

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通过前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剩余募集资金（前次剩余募集资金仅用于晶圆测试及晶圆重构生

产线项目（二期）项目投资）和自筹资金先行投入。若在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

预案公告且前次剩余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后，存在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上述项

目的情况，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将对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予以置换。 

公司董事会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不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下，对上

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进行适当调整。募集资金到位后，若扣除发行费

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

金解决，为满足项目开展需要，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数额，按照募投项目

的轻重缓急等情况，决定募集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及各募投项目的投资额等具

体使用安排。 

调整后：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244,000 万元，扣除发

行费用后，募集资金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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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已投入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额 

1 
晶圆测试及晶圆重构

生产线项目（二期） 
183,919.98 25,058.70 130,000.00 

2 
CMOS 图像传感器研

发升级项目 
136,413.84  — 80,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34,000.00 — 34,000.00 

 合  计 354,333.82 25,058.70 244,000.00 

注：“已投入金额”为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投资的金额。 

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通过前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剩余募集资金（前次剩余募集资金仅用于晶圆测试及晶圆重构生

产线项目（二期）项目投资）和自筹资金先行投入。若在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

预案公告且前次剩余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后，存在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上述项

目的情况，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将对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予以置换。 

公司董事会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不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下，对上

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进行适当调整。募集资金到位后，若扣除发行费

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

金解决，为满足项目开展需要，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数额，按照募投项目

的轻重缓急等情况，决定募集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及各募投项目的投资额等具

体使用安排。 

除上述调整外，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方案的其他内容均

保持不变。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方案的调整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

序，合法、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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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三）》的签署页）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 

朱小辉 

 

                           经办律师（签字）：_______________ 

周世君 

 

 

                                            _______________ 

                                            崔成立 

 

 

_______________ 

徐梦磊 

 

本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8号 

太平洋保险大厦10层，100032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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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发行人涉诉产品营业收入、毛利润、净利润及占比情况 

发行人涉诉产品型号为 OV4689、OV8865、OV13855，上述产品在 2018

年 5-12 月、2019 年、2020 年 1-6 月（公司于 2019 年 8 月完成收购北京豪威，

由于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财务报表追溯调整至 2018 年 5 月）的销售收入及

占比情况如下： 

涉诉产品型号 OV4689 OV8865 OV13855 

2018 年 5-12

月 

销售收入（万元） 23,909.16 8,463.10 107,423.01 

占当期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 2.46% 0.87% 11.07% 

毛利润（万元） 9,154.11 -58.51 21,605.27 

占当期公司毛利的比例 3.93% -0.03% 9.27% 

净利润（万元） 3,687.39 -1,993.56 -2,956.51 

占当期净利润的比例 27.10% -14.51% -20.92% 

2019 年 

销售收入（万元） 29,867.31 7,912.58 138,125.34 

占当期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 2.19% 0.58% 10.13% 

毛利润（万元） 11,467.50 1,419.86 25,889.08 

占当期公司毛利的比例 3.09% 0.38% 6.98% 

净利润（万元） 4,680.73 -378.12 -5,497.25 

占当期净利润的比例 6.64% -0.54% -7.79% 

2020 年 1-6 月 

销售收入（万元） 10,704.42 4,427.54 47,796.22 

占当期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 1.33% 0.55% 5.94% 

毛利润（万元） 4,130.92 630.28 14,977.60 

占当期公司毛利的比例 1.60% 0.24% 5.79% 

净利润（万元） 1,873.65 -303.37 4,898.68 

占当期净利润的比例 1.92% -0.31% 5.02% 

注 1：2018 年产品销售收入为 2018 年 5-12 月收入，营业收入为 2018 年度合并报表收入； 

注 2：产品净利润=产品毛利润-产品销售收入*（当年公司费用合计/营业总收入） 

 


